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说到
车辆自燃，人们常认为在夏季多
发，但最近一段时间，山西高速交
警六支队辖区接连发生了 3 起车
辆轮胎自燃的事故。11 月 15 日，
山西高速交警六支队通报相关情
况，向大家发出警示，并提示了预
防轮胎自燃的方法。

11月 4日晚 9时 40分，一辆满
载货物的货车在六支队辖区高速
公路行驶时前轮胎部位突然冒出
浓烟，随后火势迅速蔓延。驾驶员
及时发现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将

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消防部
门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将大
火扑灭。

11月 9日，一辆满载沥青的罐
车在长下坡路段行驶时，频繁制动
导致刹车片过热引起轮胎起火。所
幸，车上人员及时逃生未发生伤亡。

11月 10日傍晚 6时，一辆满载
货物的半挂车在行驶过程中轮胎突
然起火。事故路段属于长下坡、多
弯道路段，驾驶员频繁采用刹车制
动，最终导致温度过高，轮胎着火。
六支队五大队与消防部门、清障救

援部门联合及时处置消除了险情。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预防轮胎

起火自燃。一要保证轮胎的气压
正常。二要经常对轮胎和制动系
统进行检查。三要切忌在高速超
长时间行车。四要做好轮胎保养，
及时更换轮胎。五要在行至长下
坡路段时减速慢行，利用挡位控制
车速，不要频繁制动。

另外，车内应配备足够的灭火
器，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停车熄火，
断开车内总电源，离开车辆，做初
期扑救，并及时报警。

轮胎接连失火 交警发出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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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近日，交
警迎泽二大队一中队民警夜间巡逻
时，发现一名男子在路中间更换轮胎，
于是下车帮忙，结果发现男子是醉酒
驾驶，并对其作出相应处罚。

事发当日晚11时5分，交警迎泽二
大队一中队民警在滨河东路巡逻时，发
现南内环桥下有一名男子正在路中间
更换轮胎，于是立即下车上前帮忙。不
料，在靠近男子后，交警却闻到男子身

上有浓重的酒气。经检测，男子王某每
百毫升血液中含有144.77毫克酒精，属
醉酒驾驶。据王某说，他醉酒驾车上
路，行驶到事发路段时，酒力发作，碾压
路缘石造成爆胎，他只得下车更换轮

胎，不承想碰到了前来帮忙的交警。
王某醉酒驾驶，但尚不够追究刑事

责任，最终受到了罚款 1000元、吊销驾
照、禁驾5年的处罚。交警提醒大家，守
牢喝酒不开车的底线，切勿心怀侥幸。

11 月 15
日，桥东派出所
民警开展油气

“三电”设施安
全保护宣传活
动，督促行业单
位落实主体责
任，并鼓励广大
群众主动参与
宣传和防范工
作，积极监督破
坏油气“三电”
设施等违法犯
罪行为，维护公
共安全和能源
安全。

辛欣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文/
摄）雨天路滑，加之货物晃动，导致
一辆货车在转弯时发生侧翻。11
月 13日，娄烦县杜交曲派出所民警
在巡逻中遇到一起交通事故，迅速
上前救援，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

当天，细雨绵绵。杜交曲派出
所民警、辅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
一辆重型牵引货车侧翻在道路上，
情况危急。民警、辅警迅速反应，
立即跑到跟前援手救助。

经了解，司机史师傅是吕梁市
兴县人，拉运货物从我市小店区出
发前往吕梁市方山县。行驶至该
路段时，因雨天路滑且车厢内货物
晃动，导致车辆在转弯时发生侧
翻。所幸，史师傅未受伤。

为保障现场安全及交通秩序，
民警、辅警迅速行动，在事故现场

周边设置警示标识，维护秩序，疏
导过往车辆，避免二次事故发生。
同时，积极协助司机联系保险公
司，详细告知事故情况，以便后续
理赔工作顺利开展。

在救援车辆抵达现场后，民
警、辅警又协助开展救援工作。最
终，经过众人不懈努力，反复拖拽
侧翻车辆后，将其成功“扶正”，道
路恢复畅通。

货车转弯侧翻 巡逻民警救援

本报讯（记者 李涛）捡到居民遗失
的身份证，网格员、民警分别打电话要归
还，却被当作“诈骗”。11月 14日，情急之
下，民警使用派出所的座机拨打，对方才
相信。物归原主后，民警不忘点赞失主
的警惕性挺高。

当天，家住公路构件厂宿舍的刘大
娘外出遛弯，捡到一张身份证。上面显
示，失主是 33岁的李女士。老人把证件
交给铝厂社区网格员张敏，委托寻人。
张敏根据身份证号码，登录内部系统，查
到失主联系方式。然而，电话刚接通，没
说几句，就被对方挂断。再拨打电话、发
短信，对方均不搭理。无奈，网格员来到
东社派出所，说明情况。

民警用手机打过去，也没人接。后
来，民警尝试用派出所的座机拨打，很快
接通。

“身份证丢了，我压根儿没留意。
有陌生来电，并能说出我的名字和身份
证号，以为遇到了骗局。”失主尴尬地
说，直到看到尾号为“110”的座机号码，
才彻底相信。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货车行驶过
程中，与一匹马相撞，引发交通事故，货
车司机与马主人因事故责任和赔偿问题
起了纠纷。11月 16日，娄烦县公安局通
报，经静游派出所、静游交警中队民警联
合调处，当事双方达成赔偿协议，握手言
和，马主人送上两面锦旗感谢民警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

10月 28日，娄烦县公安局接到一名
货车司机报警，称其驾车行驶至娄烦县
石峡沟大桥附近时，车辆与一匹马相撞，
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就事故责任和赔偿
问题发生纠纷。

接警后，静游派出所、静游交警中队
民警、辅警迅速赶到事故现场处理。经
详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民警分析后出
具事故认定书，认定货车司机负事故全
责。然而，在随后的赔付阶段，马主人与
货车司机再起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各执
一词。

为妥善处理事故纠纷，派出所和交
警中队民警充分发挥“交所合一”警务机
制的优势，运用法律知识，依法合理劝说
双方当事人，耐心细致地宣讲法律法规
和交通知识。

最终，在民警、辅警的耐心调解下，
当事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
在民警见证下握手言和。调解结束后，
民警、辅警又当场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
交通安全教育，提醒他们增强交通安全
意识，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车马相撞起纠纷
警方调解化分歧

归还失物引误会
民警点赞警惕高

交警帮换轮胎 发现司机醉驾


